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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    一、项目范围

应用型本科院校，高等职业院校，中等职业学校。经批准部

分参与建设的技工学校学生须在“江苏省中等职业教育综合管理

系统”进行电子学籍备案。

    二、项目内容

    （一）中高等职业教育“3+3”分段培养。由中等职业学校与

高等职业院校共同承担。

    （二）中职与普通本科“3+4”分段培养。由国家中等职业教

育改革发展示范校与应用型本科院校共同承担。

（三）高职与普通本科“3+2”分段培养，由高等职业院校与

应用型本科高校共同承担。新增项目的高职申报院校须为省级示

范及以上高职院校和部分综合实力强的地方职业大学、师范专科

学校，合作本科院校须为公办本科院校。

（四）高职与普通本科“4+0”联合培养，由高等职业院校与

应用型本科高校共同承担。以开展合作的本科院校名义招生，四

年在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全程培养，颁发合作本科院校毕业证书。

此项目根据现有合作院校实际作适度调整。

    三、项目实施

（一）专业要求。申报专业必须是往年招生生源充足、中高

职衔接质量较好、办学特色明显的专业。“3+3”和“3+4”项目申报

中职专业原则上应为省级品牌特色专业或示范专业。“3+2”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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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专业应为省级品牌专业、省高水平骨干专业等，主要面向我

省“十三五”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所明确的十大重点发展领

域。

（二）招生规模。“3+3”项目每所高职院校招生总人数原则

上不超过本校招生规模的 30%，合作中职校原则上不超过 5所，

与一所中职学校合作专业原则上不超过 3个，每个合作专业招生

数不超过 80人（2个班）。

“3+4”项目每所中职学校合作本科高校一般不超过 2 所，同

一合作学校合作专业不超过 2 个，每个合作专业招生数不超过

35人。

“3+2”项目和“4+0”项目每个合作专业招生数不超过 60人。

对 2018年未完成招生计划数 50%的申报项目不再继续支持

立项。

    （三）入学条件。“3+3”项目招收学生中考成绩参照当地三

星级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确定；“3+4”项目招收学生中考成绩必

须达到当地四星级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。农林牧渔大类专业可适

当放宽入学条件。“3+2”、“4+0”项目列入高职院校省内统招。

（四）校企合作。申报项目需有长期稳定的合作企业参与。

合作企业全程参与中高职阶段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的制订，

并提供项目学生顶岗实习和一定比例就业岗位。

(五)教学要求。合作院校紧密联系行业企业，确定人才培养

总体目标和分阶段目标，细化综合素质与职业能力培养要求，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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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中高等职业教育相衔接的课程体系。参与中职起点的“3+3”、

“3+4”项目的高等院校必须在中职教学阶段向中职学校每学期派

出教师讲授或指导中职学校教师讲授核心课程，监督中高职衔接

人才培养方案实施。

    （六）转段要求。有转段要求的项目要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完

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项目转段升学工作的意见（试行）》

（苏教职〔2014〕31号）实施转段升学工作，加强过程性考核，

并在新生入学第一学期向学生及家长公布转段升学方案。中职起

点的“3+3”、“3+4”项目学生通过转段录取后须进入项目相应高校

学习，不得转报其他学校。“3+3”项目中职阶段第 6 学期可实行

中职与高职学校共同管理，统筹安排顶岗实习或中高职衔接课

程。“3+4”项目的转段学生须参加全省普通高校对口单招统一文

化课考试。

   四、工作要求

各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中职起点的“3+3”和“3+4”项目

的统筹协调，严格审核申报项目，对招生不稳定，高校参与度不

高、校企合作不紧密、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不健全的不予推荐申

报。尤其对近两年在招生或管理方面有不规范行为、造成严重不

良影响的，不予申报。

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项目实行项目制管理，牵头高校具体

负责项目的组织及实施。合作双方学校要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，

及时解决建设工作遇到的问题，加强对招生录取、教学考核、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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